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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古政办发〔2022〕23号

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修改与废止部分违反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

实施细则》文件的通知

开发区管委会、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临汾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认真落

实<山西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市场监管总

局 2021年公平竞争审查督查发现问题进行核实整改的函>的通

知》（临竞争办函〔2022〕1号）文件要求，经过认真核实整改，

现对我办印发的《关于印发古县焦化行业压减过剩产能关停企业

精准帮扶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古政办发〔2021〕14号）、《关

于印发古县煤矸石堆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古政办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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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1〕40号）、《关于支持废钢铁加工行业发展的通知》（古

政办发〔2021〕56号）3件文件予以废止，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

停止执行。印发的《关于印发古县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若干措施的

通知》（古政办发〔2021〕48号）1件文件予以修改，自本通知

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修改内容：删除“第五条(六)大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限额

以上企业后，在同等生产经营情况下，企业转型升级当年新增的

税收县级所得部分的 50%，由县人民政府年底以奖励的方式一次

性返还给企业。（七）为“四上”企业开辟绿色服务通道：禁止

向其乱收费、乱检查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开展促销等合理合法行

为给予优先和优惠，为“四上”企业发展营造宽松和谐、高效的

良好环境。

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5月 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县委办。

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5月 5日印发

校对：赵宇（县市场监管局）  共印 20份


